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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初期在中國傳教時，存在著許多文化上的乖隔。這些問題不但在漢末已逐漸產生，也

在晉末大規模的儒、釋文化衝突當中，再次被提出來討論。

廬山慧遠大師是東晉時期的南方名僧，他以自肅的道德人格及深厚的內外學修養參與教外

護法活動，不僅釐清一般人對佛教的誤解，更以方便法接引學人，藉融通儒家「仁治」為

本的政治觀和道家柔軟退守的姿態，解消執政者的誅伐與敵意，以達到勸教的弘法目的。

道流東國
其在遠乎

廬山慧遠大師護教之論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李幸玲

【廬山慧遠】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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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侍道安時，由西域僧人處所聽聞到的

傳說中的佛影。而當世掌握兵權的政治

野心家，如殷仲堪、桓玄、劉裕也數至

廬峰向慧遠諮議名理、政事。此外，碩

儒、隱者如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劉

遺民等人也都曾是慧遠傳授世典時座下

的弟子。

慧遠一生遊歷豐富，在追隨道安的

二十餘年間，致力於般若典籍的研讀，

這段時期對佛理的深入紮根，對其思想

的奠基，有無可忽視的影響。其後幽棲

於廬峰，與名士僧俗的談辯間，激盪出

許多智慧的火花。東晉佛學的南北兩大

僧團，北以羅什為首的長安僧團，南以

慧遠為首的廬山僧團，幾乎囊括了東晉

佛學研究的全部。慧遠與當時著名的佛

教名僧間的交遊論學，猶如精彩的圓桌

對話。分析慧遠與時人的爭議論題，彷

彿走入歷史，重新去咀嚼漢末佛教東傳

至兩晉以來所累積的佛教議題，和慧遠

與時並進地去解答這些歷史課題的實

況。

廬山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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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慧遠大師是東晉時期的南方名

僧，他以自肅的道德人格及深厚的內外

學修養名重當世。與當時鳩摩羅什所主

持的長安道場，堪稱南北兩大佛學重

鎮，各自在譯經及佛法的弘傳都有相當

成就。而兩人忘年相惜的深厚情誼，更

是透過往復的書信贈偈交流。慧遠承繼

道安警覺到格義佛學不當之處，並自覺

地融鑄出自己的思想特色，寫下《法性

論》，並與羅什有過頻密的書信往來論

學，被後人輯為《大乘大義章》。羅什

的高足僧肇也曾針對《法性論》而與慧

遠有過筆論。

同時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學僧、知

識份子，幾皆曾赴廬山親訪慧遠。孤明

先發提出佛性思想的道生，曾三入廬

山，向慧遠問學，往返於長安僧團與廬

山道場，後久居於廬峰，並終老於此。

許多西來的譯經僧如僧伽提婆

（SaMghadeva）、佛馱跋陀羅（Buddhabhadra，

意譯為覺賢、佛賢）、曇摩流支也先後來到廬

山，因慧遠之請，譯出部分部派時期的

重要典籍。

慧遠晚年，求法東還的法顯到訪，

除與慧遠相談甚歡外，也指導佛影窟的

建造，使慧遠得以一償夙願，見到少時

廬山慧遠大師：東晉政教及文化衝突的調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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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多立於儒家本位而發，頗

有華夷之辨用意。

而佛教僧團的薙髮、絕嗣、踞食、

袒服、不敬跪拜王者等文化現象，在中

國社會中所造成思想文化的衝擊，也漸

由初傳時潛隱在底層的疑慮，轉而為儒

家衛道士人所議論的熱門話題。漢末牟

融的〈理惑論〉中提到，有疑難者認為

薙髮、踞食、袒服乃為夷戎無文之行。

其中，薙髮更有違儒家《孝經》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教；沙門出家

無嗣，亦背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之古訓等。可見佛教初期在中國傳教

時，存在著許多文化上的乖隔。這些問

題不但在漢末已逐漸產生，也在晉末大

規模的儒、釋文化衝突當中，再次被提

出來討論。

政教觀點的對話：
從「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到「沙門不敬王者」

晉末所發生沙門應否禮王者的論

諍，表面上看似為執政者與沙門各自堅

持其禮制之爭；實則是二者爭奪社會底

層支持基礎的意識型態角力戰。

廬山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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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層面的對話：華夷之辨

儒佛間文化衝突的產生與調和，較

之政治方面要來得早。三國時期康僧會

在譯經時，即開始有意識地試圖援儒解

佛，康僧會曾云：「儒典之格言，即佛

教之名訓。」企圖讓佛教以較親近於中

國文化的姿態而得到接納。此外，後漢

的支讖在翻譯《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時，將佛國淨土中菩薩及眷屬的關係，

釋為君臣父子夫婦等儒家倫常關係，亦

可以明顯看出初期佛教東傳時，刻意融

合儒家思想，企以得到中國人接受的用

心。

然而，這些有意識的融合詮釋，發

展到晉末南北朝，佛學研究在中國益臻

成熟之際，開始出現一些異議的聲音。

梁．僧祐在《弘明集．後序》裡，將漢

末以來佛教受漢人質疑的問題歸納為六

點：

1.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

2.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

3.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

4.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

5.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

6.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

儒佛文化衝突的主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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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自主地位，無疑是對要求和諧一

統的執政者的一大挑釁。

在慧遠所參與的三個議題中，形神

關係不但在魏晉南北朝引起宗教、哲

學、美學等多層面的討論，甚至千百年

後仍為世人所聚訟。而沙門禮敬王者及

沙門袒服這兩個問題的討論，與當時重

禮法的執政者心態有很微妙的關係，可

說佛教在中國以儒家政治觀為正統的體

系中，逐漸取得其特殊分位的關鍵論

戰。

佛教弘傳中土，經漢末、三國至西

晉，將近兩百年的奠基發展，不論信眾

的數量或佛學思想的發展上，至東晉末

已有相當的成長，並形成一股龐大的族

群勢力。佛教在實際的社會結構中具有

一定的支持基礎後，復因政策上的許多

優待，開始有大量猥濫之徒假皈依三寶

之名而混跡其中，進而造成佛門及執政

者管理上的問題。因此，當時執掌實權

的太尉桓玄，提出須「沙汰賊住比丘」

之議。而佛教在儒家禮教體系的社會結

構中，以迎合於儒家思想的立論基礎，

為自己取得合法、並且獨立於王權之外

廬山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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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遠所對應的問題與處境
人死亡之後，除卻將壞滅的形體之

外，究竟是「人死如燈滅」，什麼都不

留？還是猶有一種可能存在的精神存

續？佛教在中國的弘傳常因宣教勸善而

說輪迴果報，漸漸引發中國人對業報思

想的關注，進而先後發生南北三場歷時

近二百年的「神滅不滅」論戰。

第一場論戰始於晉末而終至宋齊，

地點在南方。慧遠出生於第一場論爭發

生的前期，與慧遠發生筆論的主要是何

承天、戴逵以及桓玄。事實上，形神問

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受討論，涵蓋的

層面包括宗教哲學、繪畫及玄學等領

域。慧遠的「形盡神不滅」說，顯然屬

於宗教哲學的領域。慧遠提出「形盡神

不滅」之觀點，是對應於桓玄等人質疑

「人死神滅，無有三世果報」之回覆，

旨在保住因果業報說的合理性。

「無我」教義乃佛教三法印之一。

輪迴思想，在佛教成立之前，即為印度

本土之傳統思想，在佛教加以吸收轉化

形盡神不滅：人死之後還有存續嗎？



香光莊嚴【第九十六期】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50

到「報施多爽」的結果。為解答當時人

對現世報施多爽現象的質疑，慧遠由善

惡業感之遲速，闡明業報有先後之驗，

並非現世未見得報，即無有報應。三報

是由受報主體與外在事物交接時間的先

後來區別的。現世得報的，名為現報；

下一生即受報的，名為生報；經二生以

上才受報的，則名為後報。而之所以報

有先後之分，乃由於主體意識活動的

「心」，具體落在與外在事物的交接上，

必須有符適的時機，因此，才有報應遲

速先後的問題。

三業體別，有其定報，時來必受，

無法以任何後來的努力來抵銷或減輕

的。佛教的因果說，雖然也談到個體受

累世以來身語意三業所引生的果報，但

並未否定後天努力改變的可能性。由於

有情眾生無佛眼可了知甚深緣起法而昧

於因果，因此，佛陀為迷滯於三界者說

此因果業報之理，令其明白三業自有定

報，只是遲速有別，並非不報。

報施的同一性

在佛教「自作業，不他受」的業報

思想中，「同一性」問題佔有重要的地

位。此一思想所強調的，是一生的禍福

不外是由人自己所決定的。此處的「同

一性」包括兩層的涵意：第一層是指行

為六道輪迴之說後，以不違「無我」基

本教義的前提下，向世俗闡釋因果業報

之說。然而，到了部派佛教時期，外道

質疑：佛教既然講「無我」，那麼，到

底是誰在受報呢？各部派已無法再如佛

在世時面對「十四無記」的默然。為回

應外道之質問，在佛教「無我」教義的

規定下，如何建構其特有的輪迴思想，

已然是無法迴避的事實。

而慧遠在晉末所面臨的問題和部派

佛教時期的問題相似。佛教既然主張

「無我」，那麼究竟承受因果業報是誰？

二者不同之處，唯在於輪迴思想為根植

於印度思想中的傳統基礎，而中國人並

無這種跨三世之說的報應觀。因此，一

開始即在中土宣講《般若經》「緣起性

空」教說的弘法僧，轉而闡述業報輪迴

是真實不虛時，極易造成中土一般信徒

相當的困惑。本傳裡記載慧遠「化兼道

俗」，說到慧遠不但與教內高僧如羅

什、佛馱跋陀羅等人，深談般若空理，

又同時對世俗、白衣，弘宣三世因果法

義，目的即在補足佛教深具宗教意義層

面的這個部分。

報應的必然性

佛教是由現報、生報及後報等三

報，來解釋何以在現世的觀察中，多得

廬山慧遠

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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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消滅的現象猶自然之變化，其舉莊

子薪火之喻，明其形盡神滅的主張。回

應於桓玄的提問，慧遠認為佛教的「輪

迴」，雖然指肉體死亡時，精神可以離

開形軀，隨其業報而受生在另一個形

軀，但是，這個受生到另一形軀的「精

神」，也就是佛教所說的受報主體，卻

不是恆常不變的「靈魂」，而是極其微

細而難以察覺到的生滅變化過程。在分

段生死中的每一期生死間，「神」本身

即是不斷地在剎那變化之中。為在無我

教義下回應論難者，其論述的重點，即

在受報主體的不可取消性。

為者與受報者為同一者；第二層的「同

一性」是指受報主體（「識轉變」的整個過程）

本身是剎那生滅變化的，其由上一剎那

變化至下一剎那間時的「同一性」，則

可透過等無間緣的繫連而得到說明。換

言之，在佛教報應思想中所謂的「同一

性」，並非一般意義下的同一關係，而

是記憶對時空中的客體，基於回顧而起

的「想像」連結。在佛教的解釋，受報

主體的「同一性」基於無常的連續變化

中，恆相轉的末那識執阿賴耶識（異熟，

可與末那識不同體）為「不變的自我」（相分）

時，實則是因無法察覺阿賴耶識本身極

其微細的剎那變化，而導致誤對此因回

顧的「想像」而起的「同一性」聯想所

起的執著。

在佛教，並不肯定有某種「恆常不

變」的精神實體。一切世間法都是緣起

而生滅不斷的。因此，就算是輪迴中的

受報主體，也是一樣緣起無自性的，並

非恆常不變的。「神」既非其他宗教所

說固定不變的「靈魂」，亦非直接指

「阿賴耶識」識體本身。精確地說，

「神」經常由主體層面被稱為「受報主

體」，或與形體對稱為「精神實體」，實

際上指的是不斷剎那變化中的阿賴耶識

—「識轉變的整個過程」。

由於桓玄主張神為形派生物，視形

廬山慧遠

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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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薦詔沙門應禮敬王者，桓玄與中書令

王謐乃有數度論難往返，桓玄也再度與

慧遠有書信上的討論（西元402）。後慧遠

整理之前與桓玄的討論，並將前封信中

答覆桓玄有關沙門禮敬問題的文字加以

擴充。由《沙門不敬王者論》可以觀知

慧遠對佛教沙門在政教關係中，應如何

自處的剖析。

沙門應否禮敬王者的爭論，在晉朝

曾發生過兩次，一次是在咸康六年(西元

340)，另一次則在東晉末，即慧遠所參

與討論的這次。粗略就兩次論爭主要參

與人物，及其主要觀點表列如下。此表

是為了方便掌握大要的略表。

廬山慧遠

專輯

儒佛禮教的衝突

西元378年，符堅攻陷襄陽，道安

受拘於朱序，不得已分散徒眾，有感於

世亂而對弟子們說道：「今遭凶年，不

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這說明佛教在

弘傳時，弘法者所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及

想法。有力的護法，對佛事傳播自然有

推助之力，但慧遠卻為堅持不禮敬王

者，寧開罪於執政者、違背其師之教

誨，當有其所以堅持之理。

東晉隆安三年（西元399）桓玄退兵

途經廬山時親訪慧遠，因賞慧遠清識而

欲延入仕，乃書勸慧遠還俗，桓玄並曾

致書慧遠商議「沙汰賊住沙門」之事

（西元402），後復因八座桓謙等人，向桓

沙門不敬王者論：與儒教禮教的對話

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主敬拜派 主不敬拜派 主敬拜派 主不敬拜派

主要人物 庾冰 何充 桓玄 王謐、慧遠

主要觀點 儒家名教，不

可背棄

戒律有助王治 受君德應拜 方外自任，非

其服故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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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只要心存敬意，儀式並不重要。那

麼，何以沙門也篤事於懺悔、禮拜等形

式？若沙門也篤事於佛門禮懺儀式，何

以獨獨忽略君臣人倫之禮？此處質疑沙

門對於禮敬的儀節，有雙重標準。

沙門對於佛門懺悔禮拜的儀式，乃

至對師尊、世人的禮節，雖有小異，但

也仍有揖跪之禮。在這些日常的細節

中，都可以依循禮法而行，何以獨不能

禮敬君王？

（三）禮敬不敦，豈以貴道

倘若沙門認為略形存心是可以成立

的，那麼，心存禮敬，但不以禮儀表

之；心不存禮敬，也不以禮儀表之。則

敬與不敬二者之間，又如何分別？倘若

不禮敬君王，是因為君王德惠深遠，乃

不以言謝、禮敬等淺俗禮儀表之。則沙

門禮敬佛陀，豈非以佛之德惠淺薄？又

聖人之道，乃道之至極，表現在人倫關

係上即君臣之敬，愈是崇敬，禮儀上愈

是敦厚。但沙門對君王並不禮敬，如此

可謂貴聖人之道嗎？

慧遠主張不敬拜的論點

慧遠認為沙門的與俗世的態度不

同，是以「求宗不順化」為目標，沙門

不敬王者為其中一環。而出家，正是凸

佛教信仰在中國傳播之後，其與中

國隱逸之風結合而形成的方外勢力，在

東晉時期漸引起官方的重視。尤其，方

外、隱逸之賓的不受仕祿，遠離世俗，

不役、不稅、不敬跪拜王者等做法，讓

為政者備感管理上的困擾，也因而在東

晉引發兩次官方要求沙門必須敬拜王者

的事件。與慧遠同時的爭論中，主張沙

門應敬拜王者的人物是桓玄、桓謙，而

王謐及慧遠都是主張不敬拜的一方。

主張敬拜者的論點：儒家名教

不可背棄、受君德應拜

（一）受王德惠，禮應敬拜

禮儀的進行本身有其背後象徵的精

神，若不心存敬意，則禮儀也只是空架

子；若甚至連禮儀都簡省而沒有，還能

說表達什麼禮敬之意？況且，沙門不敬

通生理物的王者，難道傲慢地認為自己

和聖人一樣偉大，足以比稱為二儀嗎？

此處的批評，雖有其中肯之論，但

其以沙門不敬王者的原因，在於沙門之

自慢無禮，則有可議之處；而表敬必在

形骸，也仍有可論之餘地。

（二）篤事禮懺，何忽儀於此

若沙門認為禮敬只是形骸之外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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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佛法與儒家名教，理趣所歸，原亦一

致無偏，就以生民為重的這點來看，是

相同的。故其所為也，無不以助益方內

種種而行。因此，雖無奉主表敬的謙恭

之姿，卻不失向王者表示盡己成性的謹

敬之心。

（三）生民止惑，各盡所能

王侯提供資足方內世界的一切生活

保障，而沙門則提供出離世間離苦得樂

的智慧理境。王侯與沙門，二者之於生

民，其德惠各有優勝，各有無法取代之

地位。沙門救濟的，是作為一切根源的

心；王者所成就的，是資生惠養的形軀

生活，救得了窮，卻救不了苦。王侯不

必以方內之禮，要求拘解於方外之賓。

慧遠不僅在理論上主張不禮敬王

者，事實上不少曾往訪廬山的政治人

物，都曾親領慧遠不卑不亢，平肅自處

的「不敬」哲學。諸如：桓玄嘗至廬山

造訪，不自覺向慧遠敬拜，而慧遠並未

行君臣敬拜之禮。晉安帝在班師帝京途

中，經廬山下，詔慧遠出迎，慧遠以病

辭詔，而安帝反修書致候。其他如殷仲

堪、盧循、劉裕等人，雖非君王，但亦

一方之將令，皆曾表示對慧遠的尊敬。

可知，所謂的禮敬不在其形儀，而存在

於內心。

顯沙門形跡的「反俗而動」，出家的目

的，也不同於在家人的求順化（隨順世俗

價值，沈湎世樂），避免一再因業力的招感

而受生輪迴。慧遠在王謐「意深於敬，

不以形屈為禮」及「非王侯之臣，不盡

名教 」的基礎上，再提出三個論點來

支持其不敬拜的主張：

（一）變俗易服，篤勵其志

沙門是超脫於世俗的方外之人，其

尋求出離生死的價值理想也不同於凡

俗。沙門方外絕俗，以變其服章，使有

別於方內的做法為出發點，王謐提出的

是：世俗與沙門在裝束上區分方內、方

外，是因為沙門並非王侯之臣，故不禮

拜（非其位而不拜）。

而慧遠則進一步補充：沙門並非王

臣，亦非方內之民，變服章以自絕方內

形跡，有加強出家身分信念的意義，也

有時時自我提醒的意思。

（二）全德之功，同於王侯

沙門攝諸善法，廣修菩薩方便法

門，目的乃意在度人中完成自度。其發

悲願，以普度眾生於沈俗逆流、超拔幽

闇重劫為己責，普惠遐邇，其功德深

遠，雖無王侯之位，卻有王侯之厚；雖

非王侯之臣，而不失其在宥生民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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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異有別，不但未被理解為禮敬之

儀，卻反倒被視為不合禮法的行止。

儘管佛教沙門的袒服之禮有其象徵

的意義，只適用於行敬禮等特定時機及

場合，並非平時皆如此袒臂露肘，但袒

露肉體、胡跪的行止，終非合乎中國儒

家傳統之儀節，仍造成部分重視禮教之

士不安。西晉末玄談放誕之風興盛，不

乏王澄、胡毋輔之、阮瞻、劉伶等名士

者流「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

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

因此，禮法之士不得不起而為禮教做一

重整及詮釋。而何無忌此處的質疑，亦

是繼承以中國儒學禮教為正統者一派的

想法。

慧遠對沙門袒服的中國詮釋

（一）中國亦有袒服之禮

慧遠認為，禮儀之制定，是因時地

而制其宜，故三王有質文之變。質文之

制，皆有其對治之目的及用意，原無高

下之別。但論者執著於中國傳統儒家思

想的「方內之格言」，復以中土之民情

衡度於異域文化，以為本土所無者，必

為不合禮法之舉設。慧遠認為，異俗亦

廬山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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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儒家禮學旨在明倫定秩，服制

除表明尊卑階等的意義外，更在政治上

與刑罰的制定有關。儒家禮學在兩晉極

受重視，甚至沿承漢末以來以人倫孝悌

為依準訂法，准以五服治罪。佛教沙門

的服制裝束，在此時代背景下，自然也

受到相當的關注。

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不但在

佛學思想方面受到知識分子的關注，在

律儀文化方面，也因為袒露右肩膞之服

儀，被視為無禮，因而引發出：佛教沙

門偏袒右肩的服儀是否合乎禮法的討

論。相關的討論，主要見於慧遠與何無

忌書信中的答問。

袒服之意義與場合

佛教沙門律制中的服儀，有所謂

「偏袒」，是指偏袒右肩，即著僧服時僅

包覆左肩，將右肩膊袒露出來，原為古

印度之習俗，後為佛教所沿用。修供養

時，必須偏袒右肩，以示對佛陀、師僧

之尊敬。此外，隨侍師僧之側時，右袒

也較便於勞動做事。可知，在佛教禮儀

中，用以表示尊敬致意或便於勞動的

「右袒」服儀，傳至中土時，卻因中印

沙門袒服論之中國式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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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敬，在印度有其本土背景上的文化意

義。歸納而言，在印度，或在佛教，右

方象徵著神聖清淨，左方則象徵著淫邪

不正。

有關記載沙門袒服禮儀的典籍，慧

遠表示雖未流於中土，但沙門所以行偏

袒右肩之禮的原因，仍可得而聞。慧遠

透過其中國式的詮釋舉出四點原因，反

覆申明佛教沙門所行尚右之意：

1.明所行不左。

2.在辨貴賤名位，以生進德尚賢之

心。

3.人之所能皆在右，若行事不隨順

其向，則易觸事生累。

4. 形有左右，猶理有邪正，二者

之來，各乘其本，形理相資。

審視慧遠所述「右袒」的四個原

由：

第一點及第三點，承遞印度佛教以

右方為神聖清淨之位的詮釋。

第二點，以右位為貴為師，結合尚

賢思想，成就不順化之宗極。

第四點，以右為正為導，順著形理

相資的思考理路，增上其成就的種子、

因緣。

慧遠對「右袒」的詮釋，正可謂：

有所沿襲，有所發揮。

世人認為佛教沙門袒服不合中國禮

有表敬之禮，固不必以中國為是。袒服

為天竺「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時

之禮儀，旨在尊長者面前，除去自身過

飾之處，以謙遜自表也。而在中國，亦

有袒服之禮。「袒」原亦有為己身「去

飾」、「去美」，以向來者表達敬意的意

思，《禮記．檀弓》下：「去飾，去美

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原用於

說明孝子守喪之禮，而此處以儒家之禮

法釋佛教右袒之禮，慧遠呈現的是肯定

禮法制定時，雖異俗間，必有相同的用

意，故不必以此是而彼非。

論者以方內格言為是，慧遠即以方

內格言之理應之。

（二）沙門右袒之理

在印度的傳統習慣當中，用來取物

進食的，是象徵神聖清淨的右手，左手

則多用於如廁等不淨的行為。而在佛教

的傳統中，比丘正規之臥相為獅子臥，

即右脅臥，而現淫欲相的左脅臥一般是

被禁止的。轉輪聖王及佛應化身的三十

二種殊勝相貌中，其中即有身毛「右旋」

相。再者，向佛陀、佛塔及尊長行道禮

敬，乃以右繞成其禮，由此可觀其行事

以右向為尚之意。凡此種種，皆可得見

其以右為尊之事。

據此，可知佛教在以「右」袒表示

廬山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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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慧遠乃為此應俗地尋求合於世俗的

詮釋。慧遠除為沙門袒服找到儒家文獻

上的根據，並為右袒作中國式的詮釋，

目的在回應世俗，誠如其在〈體極不兼

應〉中所謂周孔與釋道有相通之處，不

須相斥，自然也想為佛教律制在中國禮

法中找到合法的詮釋。

結語

身為一個常常「以大法為己任」的

佛教弘法者，面臨社會上對佛教的誤解

及攻訐，慧遠自覺地表達出其護教的心

意，並強調方外之賓在形止上所以別於

世俗，旨在時刻自醒砥礪，而非故作異

奇以取譁於世人。因此，慧遠參與教外

護法活動的動機，無寧是自警而欲振鐸

於凡俗的，非僅是對外釐清一般人對佛

教的誤解而己。慧遠藉著早年深厚的儒

學素養，以方便法接引學人，也藉融通

儒家「仁治」為本的政治觀和道家柔軟

退守的姿態，解消執政者的誅伐與敵

意，以達到勸教的弘法目的。

廬山慧遠

專輯


